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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3382         证券简称：长江绿海        主办券商：南京证券 

 

长江绿海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合作协议签署概况 

长江绿海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绿海”或“甲方”）与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上航设计院”或“乙

方”）本着强协同、强分享、强共赢的原则，秉承共同发展、诚信合作的宗旨，

经友好协商，双方决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于 2018年 12月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介绍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

企业--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拥有水运行业、水利（城市防洪）、

海洋（沿岸、离岸）设计甲级、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海洋测绘工程测量甲级、

水运工程材料检测甲级与结构甲级增项、工程咨询（港口河海工程、水利工程、

水文地质、工程测量、岩土工程、生态建设与环境工程）甲级、工程造价咨询甲

级、海域使用论证乙级、环境工程（水污染防治、污染修复）设计乙级、土地规

划乙级等十余项资质。业务范围涉及水运、水利、海洋、环境等行业的勘察、设

计、咨询、研究，同时开展规划、评估、数学模型等试验研究；疏浚设备、导航

设备、勘察仪器设备研制；电算、遥测遥报技术应用；水运工程、材料结构检测；

工程施工总承包等业务。是具有勘察、设计、研究、咨询、工程总承包、工程检

测、造价咨询等综合能力的甲级设计院。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的河道湖泊流域治理、城市河道黑臭水体治理、海绵城市建设等生



公告编号：2018-072 

 2 / 2 

态环保工程、市政工程的勘察、咨询、设计业务优先邀请乙方参与或委托乙方实

施，乙方予以优先安排，并提供及时周到的技术服务和商务配合服务。 

2、乙方的园林绿化、河道湖泊流域治理、城市河道黑臭水体治理、海绵城

市建设等生态环保工程、市政工程的施工项目，乙方优先与甲方沟通，推荐甲方

承接或双方共同合作承接(若合作项目与中交疏浚集团、中交上海航道局冲突，

则服从中交疏浚集团、中交上海航道局的工作安排)。 

3、双方共同合作承接的项目，双方的企业品牌、工程业绩、人力资源、技

术资源、装备资源、服务资源等应予共享。双方根据项目不同的招标要求，采用

合适的合作模式，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商定。 

4、双方在共同合作承接的项目中，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及资源，合作

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其取得的知识产权按项另行约定分配比例。 

四、协议签署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能够有效整合双方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对公司

在河道湖泊流域治理、城市河道黑臭水体治理、海绵城市建设等生态环保工程、

市政工程业务提升方面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公司提高经营业绩、市场拓展、品

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五、风险提示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式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

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与中交上航设计院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长江绿海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2月 17日  


